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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公开〕

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灌医保发〔2021〕19号 签发人：刘旭东

对县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80 号建议的答复

张跃兵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调整的建议》已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:

一、合理确定筹资标准。合理筹资、稳健运行是医疗保障制

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建立之

初，就采取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，并进行年度

动态调整。目前我县已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制

度。依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

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连政办发〔2019〕 112号）文

件精神，执行全市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待遇标准。由市政

府根据国家要求，结合全市城乡居民收入、上一年度医保资金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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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医保待遇规划发展等情况，于每年下半年合理确定次年筹资

标准。2021 参保年度，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 300 元，

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610元。其中财政补助占比 67%，政府

投入远大于个人缴费，也是居民医保基金的最主要来源。对于个

人缴费有困难的人群，我县对低保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建档立卡低

收入人口等困难人群实行财政全额资助参保政策，将其纳入基本

医保的保障范围，落实医疗救助政策。

二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。近年来，在医疗费用

持续增长、居民医疗需求逐步释放和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的大背景

下，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需相应合理调增，以支撑医保制度功

能长期稳定发挥，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。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

可持续的同时，居民医保待遇水平不断提高，更好满足了参保群

众待遇需求。一是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。从 2019年起，

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封顶线由 400元调整为 800元，实行

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封顶线为 900元；一级及以下、二级、三级

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，医保基金支付比例分别

提高至 85%、75%、65%，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住院医疗费用报

销比例再提高 10个百分点。二是提升大病保险报销比例。扩大

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保障范围，将乙类费用自理部分纳入合规

费用，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不低于 60%。三是医疗救助待遇

不断提高。扩大符合政策范围内费用，将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纳

入医疗救助范围，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照 70%的报销比例予以救

助，对救助对象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该县户籍的临时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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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对象中的重大病患者等群体，在年度最高限额内按 75%比例

给予救助，特困供养人员、享受政府基本生活保障的孤儿按 100%

比例给予救助。四是实施大病保险倾斜政策。对建档立卡低收入

人口等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线由 15000元降至 7500元。各报

销段报销比例再提高 10个百分点，取消封顶线，保障范围覆盖

住院、门诊特殊病和门诊慢性病。五是提高慢性病待遇。将高血

压、糖尿病等 19种慢性病纳入门诊报销范围，政策范围内基金

支付比例不低于 65%，同时将高血压、糖尿病起付线由 500元降

至 200元。六是放宽新生儿参保缴费时间限制。新生儿出生后 3

个月（含）内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，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出生年度

城乡居民医保待遇；出生后 3个月以上至 6个月（含）内参加城

乡居民医保的，自缴费 30天后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；

出生 6个月以上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，待遇等待期按照城乡居民

医保普通参保人员有关规定执行。七是落实“两个确保”应对新冠

疫情。积极落实国家“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，

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”精神，

执行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，充分发挥居民医保覆盖

全民、互助共济的优势，解除患者就诊后顾之忧。2020 年，我

县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住院待遇 10.25万人次，发生医疗总费

77308.04 万元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2803.58 万元，大病保

险支出 6649.5万元，医疗救助支出 2282.21万元，政策范围内补

偿比达 81.79%，实际补偿比 66.92%，较 2016 年实际补偿比提

高 19个百分点，极大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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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行资金账目专项管理。城乡居民医保严格按照城乡居

民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办法、会计核算办法管理好城乡居民医疗保

险基金，做到专户储存，收支分开，管用分开，封闭运行。

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!

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7月 1日

联 系 人：陶笑霞（待遇保障科）

联系电话：0518-83960002

抄 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人代联委。


